
2017年 3月 13日  
討 論 文 件  

 
立 法 會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推 行 中 央 管 理 通 訊 系 統  

 
 
目 的  
 

 本 文 件 徵 求 委 員 支 持 政 府 發 展 一 套 新 的 中 央 管 理 通 訊 系

統（「 新 通 訊 系 統 」），以 取 代 現 有 在 各 決 策 局 ／ 部 門（「 局 ／ 部

門 」） 以 「 分 散 管 理 模 式 」 運 行 的 電 郵 系 統 。  

 
 
背 景   

 

2. 政 府 目 前 的 電 郵 系 統 架 構 約 在 二 十 年 前 以「分 散 管 理 模 式 」

建 立，各 局 ／ 部 門 需 自 行 負 責 建 立 及 管 理 其 電 郵 系 統。雖 然 政 府

已 設 立 一 套 有 足 夠 制 衡 機 制 的 資 訊 保 安 框 架，但 以「分 散 管 理 模

式 」建 立 的 系 統 較 難 適 時 從 科 技 的 進 步 上 得 益。例 如，現 時 各 局

／ 部 門 採 用 以 電 郵 伺 服 器 為 本 的 設 計 模 式，在 系 統 升 級 時，未 能

應 用 最 先 進 的 技 術，和 受 惠 於 一 些 易 於 擴 展 的 基 礎 設 施，包 括 近

年 興 起 的 雲 端 運 算 技 術，利 用 以 雲 端 運 算 技 術 建 立 的 基 礎 設 施 的

強 大 運 算 能 力，通 過 高 速 的 網 絡 提 供 服 務。要 達 至 經 濟 效 益，雲

端 運 算 必 須 建 基 於「 中 央 管 理 模 式 」的 系 統，才 能 善 用 資 源，提

高 其 擴 展 性 。  

 
3. 此 外 ， 在 「 分 散 管 理 模 式 」 下 ， 各 局 ／ 部 門 因 應 其 資 源 和

工 作 優 次 所 限，未 能 同 步 推 行 新 的 保 安 功 能（ 例 如 保 安 修 補 程 式

和 資 料 加 密 標 準 ），影 響 它 們 應 對 日 益 增 加 的 網 絡 安 全 風 險 的 能

力。而 且，各 局 ／ 部 門 亦 未 必 有 足 夠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人 力 資 源，應

對 不 斷 演 變 的 網 絡 安 全 風 險 。   

 
4. 在 維 護 和 支 援 系 統 方 面，各 局 ／ 部 門 需 調 配 人 力 資 源 執 行

相 關 管 理 和 支 援 工 作 。 由 於 部 分 電 郵 伺 服 器 可 能 分 佈 在 各 局 ／ 部

門 的 多 個 辦 公 地 點 ， 令 管 理 較 為 困 難 ， 有 關 電 腦 資 源 亦 可 能 未 獲

充 分 整 合 利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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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現 今 ， 即 時 通 訊 的 應 用 非 常 普 及 ， 利 用 這 項 功 能 ， 用 戶

可 迅 速 溝 通 ， 提 升 處 理 公 務 的 效 率 。 然 而 ， 政 府 目 前 的 電 郵 系 統

未 能 提 供 或 整 合 即 時 通 訊 服 務 ， 以 致 員 工 在 辦 公 室 以 外 的 地 方 ，

未 能 使 用 即 時 通 訊 處 理 公 務 。 如 果 使 用 第 三 方 供 應 商 的 即 時 通 訊

服 務 ， 則 未 必 適 合 用 於 公 務 上 的 通 訊 ， 尤 其 是 涉 及 敏 感 的 資 料 。

另 外 ， 以 現 時 的 系 統 工 作 時 ， 用 戶 慣 常 將 文 件 以 電 郵 形 式 儲 存 在

郵 箱 內 ， 在 搜 尋 和 檢 索 文 件 時 十 分 困 難 及 費 時 。  

 
 
建 議  

 
6. 鑑 於 上 述 情 況，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（ 下 稱「 資 科 辦 」）

在 2016年 委 託 顧 問 ， 研 究 一 個 切 合 現 在 和 未 來 需 要 的 政 府 通 訊 系

統 。 研 究 報 告 建 議 政 府 建 立 一 個 採 用 「 中 央 管 理 模 式 」 的 通 訊 系

統 ， 提 供 一 個 可 擴 展 的 平 台 ， 支 援 其 他 協 作 工 具 （ 例 如 即 時 通 訊

和 檔 案 共 享 ） ， 讓 局 ／ 部 門 可 適 時 及 有 效 地 採 用 最 新 的 科 技 及 應

對 日 益 增 加 的 網 絡 安 全 風 險 。  

 
7. 我 們 認 同 研 究 報 告 的 建 議，並 計 劃 率 先 在 位 於 政 府 總 部 的

各 局 ／ 部 門 及 其 相 關 辦 公 室 （ 載 列 於 附 件 ） 推 行 新 的 中 央 管 理 通

訊 系 統 。 新 通 訊 系 統 與 現 時 的 電 郵 系 統 的 特 性 比 較 如 下 : 

 

 現 時 的 電 郵 系 統  中 央 管 理 通 訊 系 統  

1. 電 郵 通 訊  用 作 處 理 「 限 閱 」 級 別

電 郵 的 加 密 技 術 ， 達 到

基 本 的 資 訊 保 安 水 平  

以 高 強 度 加 密 技 術 處 理

「 限 閱 」 級 別 電 郵 ， 符

合 最 新 的 國 際 標 準  

2. 與 其 他 通

訊 和 協 作

工 具 的 兼

容 性  

不 兼 容 其 他 通 訊 和 協 作

工 具 （ 例 如 ： 訊 息 傳 送

和 檔 案 共 享 ）  

兼 容 其 他 通 訊 和 協 作 工

具 （ 例 如 ： 留 言 信 箱 、

訊 息 傳 送 和 檔 案 共 享 ）  

3. 即 時 通 訊  不 支 援 流 動 電 話 即 時 通

訊  
支 援 達 到 「 機 密 」 級 別

的 流 動 電 話 即 時 通 訊  

4. 可 靠 性 和

可 用 性  

伺 服 器 分 散 於 局 ／ 部 門

不 同 的 辦 公 地 點 ， 較 難

雲 端 伺 服 器 的 可 用 性 達

到 99.95%， 亦 較 易 抵 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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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 時 的 電 郵 系 統  中 央 管 理 通 訊 系 統  

確 保 其 可 用 性 ， 亦 較 易

受 到 保 安 攻 擊  
保 安 攻 擊 ； 系 統 並 設 有

全 面 運 作 復 原 設 施  

5. 環 保 及 節

能  

分 散 式 伺 服 器 ， 可 能 導

致 資 源 重 疊 ， 欠 缺 多 功

能 的 系 統 管 理  

集 中 的 雲 端 伺 服 器 可 因

應 用 戶 需 求 擴 展 容 量 ，

較 環 保 節 能 ， 並 具 有 多

功 能 的 系 統 管 理  

6. 資 訊 保 安  不 同 的 局 ／ 部 門 自 行 管

理 ， 難 以 達 到 一 致 的 資

訊 保 安 水 平  

各 局 ／ 部 門 可 一 致 達 到

符 合 甚 至 超 出 業 界 資 訊

保 安 標 準 的 水 平  

7. 經 濟 效 益  用 作 系 統 支 援 的 資 源 重

疊 ， 經 濟 效 益 較 低  
採 用 中 央 支 援 ， 可 帶 來

規 模 經 濟 效 益 ， 以 及 加

强 可 用 性 、 易 用 性 和 安

全 性  

 
 
預 計 效 益  

 
8. 新 通 訊 系 統 將 會 採 用「 中 央 管 理 模 式 」，取 代 現 時「 分 散

管 理 模 式 」 的 電 郵 系 統 ， 讓 各 局 ／ 部 門 不 必 獨 自 管 理 及 提 升 其 電

郵 系 統 。 在 資 訊 保 安 方 面 ， 各 局 ／ 部 門 可 一 致 達 到 符 合 甚 至 超 出

業 界 標 準 的 水 平 ， 加 強 抵 禦 網 絡 攻 擊 的 能 力 。 此 外 ， 新 通 訊 系 統

將 提 供 一 天 24小 時、一 星 期 7天 無 間 斷 支 援，能 提 高 服 務 可 用 性 至

99.95%（ 即 99.95%的 時 間 系 統 均 能 正 常 運 作 ） ， 並 具 備 系 統 復 原

設 施 。  

 
9. 新 通 訊 系 統 將 會 採 用 可 擴 展 的 雲 端 運 算 伺 服 器，除 了 容 量

可 靈 活 增 減 以 應 付 需 求 外 ， 伺 服 器 的 整 體 數 目 會 減 少 ， 節 省 空 間

及 電 力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將 會 採 用 最 新 型 號 而 且 較 為 節 能 的 伺 服 器 ，

有 助 減 少 碳 足 印 。   

 
10. 透 過 採 用 最 新 的 業 界 標 準，新 通 訊 系 統 將 可 兼 容 一 系 列 協

作 工 具 （ 例 如 ： 用 於 文 字 、 語 音 、 圖 像 及 視 像 內 容 的 統 一 通 訊 ，

和 檔 案 共 享 等 ） ， 支 援 全 面 流 動 即 時 通 訊 功 能 ， 以 應 付 現 今 公 務

的 需 要 ， 提 升 工 作 效 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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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新 通 訊 系 統 亦 可 讓 各 局 ／ 部 門 加 強 建 立 數 碼 工 作 間，並 透

過 與 即 時 通 訊、視 像 會 議、文 件 儲 存、檔 案 共 享 等 協 作 工 具 整 合 ，

引 進 新 的 工 作 模 式 ， 優 化 工 作 流 程 及 提 升 安 全 。 上 述 各 項 功 能 將

可 提 高 各 局 ／ 部 門 的 運 作 效 率 及 生 產 力，並 為 政 府 整 體 帶 來 規模經

濟效益。  

 
12. 考 慮 到 建 議 項 目 的 規 模，新 系 統 將 率 先 在 位 於 政 府 總 部 的

各 局 ／ 部 門 及 其 相 關 辦 公 室 的 用 戶 推 行 。 系 統 日 後 會 逐 步 擴 展 至

位 於 其 他 地 點 的 政 府 部 門 ， 從 而 達 到 更 佳 的 規 模 經 濟 效 益 。  

 
 
對 財 政 的 影 響  

 

非 經 常 性 開 支  

 

13. 這 項 建 議 涉 及 2017-18至 2020-21的 4個 財 政 年 度 內 的 非 經

常 開 支 合 共 2億 5,221萬 元 ， 分 項 數 字 如 下 ：  

 
  (百 萬 元 ) 

項 目  2017-18 2018-19 2019-20 2020-21 合 計  

(a) 硬 件  7.19 - 19.78 8.99 35.96 

(b) 軟 件  8.29 - 22.79 10.35 41.43 

(c) 推 行 系 統  18.91 - 52.90 24.38 96.19 

(d) 合 約 員 工  7.64 15.27 15.27 7.63 45.81 

(e) 其 他  1.52 0.60 5.32 2.46 9.90 

(f) 備 用 費 用  －   －   －   22.92   22.92  

合 計  43.55 15.87 116.06 76.73 252.21 

 
14. 以 上 (a)項 的 3,596萬 元 預 算 開 支 ， 是 用 作 購 置 電 腦 硬 件 ，

包 括 伺 服 器 、 網 絡 設 備 、 保 安 相 關 模 組 及 備 份 裝 置 等 。  

 
15. 以 上 (b)項 的 4,143萬 元 預 算 開 支 ， 是 用 作 購 置 電 腦 軟 件 ，

包 括 操 作 系 統 ， 電 郵 系 統 、 系 統 遷 移 軟 件 及 資 訊 保 安 軟 件 等 。  

 
16. 以 上 (c)項 的 9,619萬 元 的 預 算 開 支 ， 是 用 作 聘 用 服 務 供 應

商 ， 以 進 行 系 統 分 析 和 設 計 、 開 發 、 測 試 、 安 裝 、 系 統 遷 移 及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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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 培 訓 計 劃 等 。 有 關 開 支 亦 包 括 在 推 行 新 通 訊 系 統 的 不 同 階 段 ，

進 行 資 訊 科 技 保 安 風 險 評 估 及 保 安 審 計 等 工 作 。  

 
17. 以 上 (d)項 的 4,581萬 元 預 算 開 支 是 用 以 僱 用 具 備 有 關 技 術

和 經 驗 的 合 約 資 訊 科 技 人 員，協 助 設 計、建 立、測 試 和 推 行 系 統 。 

 
18. 以 上 (e)項 的 990萬 元 預 算 開 支 ， 是 用 作 支 付 其 他 項 目 ， 包

括 通 訊 網 絡、場 地 準 備、用 户 培 訓、購 置 消 耗 品 (例 如 備 份 磁 帶 )、

數 據 中 心 等 方 面 的 費 用 。  

 
19. 以 上 (f)項 的 2,292萬 元 預 算 開 支 ， 是 備 用 費 用 ， 以 應 付 突

發 性 支 出 ， 款 額 相 等 於 第 13段 (a)至 (e)項 開 支 總 和 的 10%。  

 

 
經 常 性 開 支  

 

20. 新 系 統 在 2021-22年 度 全 面 推 行 後 ， 每 年 將 涉 及 1,319萬 元

的 經 常 性 開 支 ， 分 項 數 字 如 下 ：  

 

項 目  (百 萬 元 ) 

(a) 硬 件 及 軟 件 保 養  7.19 
(b) 系 統 保 養  5.25 
(c) 其 他  0.75 

合 計  13.19 

 
21. 以 上 的 經 常 性 開 支 將 用 作 支 付 資 科 辦 管 理、營 運、維 護 和

支 援 新 通 訊 系 統 的 工 作 。  

 
22. 由 於 各 局 ／ 部 門 在 使 用 新 系 統 後，毋 須 再 負 擔 原 有 系 統 的

硬 件 、 軟 件 及 系 統 保 養 ， 以 及 提 供 技 術 支 援 方 面 的 支 出 ， 所 節 省

的 開 支 ， 與 資 科 辦 用 以 管 理 、 營 運 、 維 護 和 支 援 新 通 訊 系 統 的 工

作 開 支 相 約 ， 因 而 整 體 而 言 ， 政 府 毋 須 為 新 系 統 負 擔 額 外 的 經 常

性 開 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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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 行 時 間 表  

 
23. 新 通 訊 系 統 的 預 計 推 行 時 間 表 如 下 ：  

 
工 作  預 計 日 期  

1. 向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申 請 撥 款  2017 年 第 二 季  

2. 完 成 招 標 工 作  2017 年 第 三 季  

3. 系 統 開 發  2017 年 第 四 季 至  
2018 年 第 四 季  

4. 系 統 啟 用 (將 分 階 段 在 附 件 所 列

的 局 ／ 部 門 推 行 ) 
2018 年 第 四 季 至  
2020 年 第 二 季  

 
 
徵 詢 意 見  

 
24. 如 委 員 支 持 上 述 發 展 中 央 管 理 通 訊 系 統 的 建 議，我 們 將 依

照 上 文 23段 所 列 的 時 間 表 ，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申 請 撥 款 推 行 計 劃 。  

 

 
 
創 新 及 科 技 局  
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 
2017 年 3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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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 
擬 採 用 中 央 管 理 通 訊 系 統 的 局 ／ 部 門 1 

 
 

1.  中 央 政 策 組    

2.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   

3.  民 政 事 務 局    

4.  行 政 長 官 辦 公 室    

5.  保 安 局    

6.  律 政 司    

7.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   

8.  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   

9.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
10.  財 政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 

11.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  ‐  財 經 事 務 科      

12.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  ‐  庫 務 科  

13. 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  ‐  通 訊 及 創 意 產 業 科  

14. 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  ‐  工 商 及 旅 遊 科  

15.  教 育 局    

16.  創 新 及 科 技 局  

17.  創 新 及 科 技 局   ‐  創 新 科 技 署  

18.  創 新 及 科 技 局   ‐ 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 

19.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

20.  發 展 局  

21. 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
22.  環 境 局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依 筆 劃 排 序  




